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4月 15日 

發文字號：彰學法字第 11300000060號 

 

主旨：公告本院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會議

紀錄。 

依據：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法院組織自治條例第十條第

二項 

公告事項： 

 公告事項如附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2次院務會議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3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晚上 08：00 

開會地點：採線上會議 

主持人：周學生法院院長進典 

出席人員：周學生法官進典、王學生法官絨毫、蔡見習學生法官承頤、吳見習

學生法官承翰、仰書記官長宸萱、陳書記官品霓 

紀錄：陳書記官品霓 

 

依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學生法院組織自治條例第十條第二項規定，召開院務

會議，會議討論事項及決議如下。 

壹、 確認會議流程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略） 

參、 主席致詞（略） 

肆、 討論事項 

一、 書記官長推選案 

（一）案由：是否同意書記官陳品霓為次任書記官長。 

（二）決議：同意。 

 

二、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參訪考察特別預算案 

（一）案由：指定本院王學生法官絨毫，代表本院前往司法博物館進行考察。 

（二）決議：本案全數通過，沒有異議，送交學生議會審查。 

 

三、112 學年度第 2學期參與學術活動特別預算案 

 （一）案由：同意本院人員參與本次學術活動，並以本院經費補貼。 

 （二）決議：本案全數通過，沒有異議，送交學生議會審查。 

 

 


